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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

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转换业务协议等，现将相关业务

开通情况公告如下：

一、从

2009

年

11

月

26

日起，中信证券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代码：

398001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398011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前端代码：

398021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395001

）、中海蓝筹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398031

）及中海量化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398041

），仅限

前端收费模式。

投资者可以在中信证券以下

23

个城市的

42

个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六只基金的基金账户开户、申购、

赎回及其他相关业务：

北京、上海、天津、大连、广州、中山、佛山、东莞、深圳、南京、徐州、如皋、常州、苏州、杭州、绍兴、宁

波、武汉、长沙、西安、成都、太原、石家庄。 投资者可以拨打各城市营业网点咨询电话。 （如有变化请以中

信证券的公告为准）

二、本公司将同时在中信证券开通上述六只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相关业务规则如下：

（一）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一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二）适用范围

1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

2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持有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包括个人

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三）转换业务规则

1

、基金转换以基金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转换费计算采用单笔计算法。 投资者在

T

日多次转换的，

单笔计算转换费，不按照转换的总份额计算其转换费用；

2

、“定向转换”原则，即投资者必须指明基金转换的方向，明确指出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名称；

3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份额资产

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4

、基金份额在转换后，持有时间将重新计算；

5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所持任一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任何其他开放式基金

的基金份额，单笔转出最低申请份额为

50

份，同时，当某笔转换业务导致投资者基金账户内余额小于

10

份时，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

6

、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10%

时，

为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视同基金赎回，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

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

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7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

状态；

8

、投资者只能在前端收费模式下进行基金转换。

（四）基金转换费及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1

、各基金的赎回费率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2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 max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0 ]

，即转入基金申

购费率高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如转

入基金申购费率不高于（含等于或小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为零。 各基金的申

购费率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3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收

费方式和费率水平， 但最迟应于新收费办法开始实施日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

上公告。

4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净转入金额

＝B×C×(1-D)/(1+G)

转出基金赎回费

＝B×C×D

转换补差费

＝[B×C×(1－D)/

（

1+G

）

]×G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B

为转出基金份额

C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D

为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G

为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小数点后

2

位以后的部分舍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

资产记入基金财产。

（五）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

T

日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T＋1

工作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基金份额、

增加转入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 一般情况下， 投资者自

T＋2

工作日起有权赎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

额。

（六）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1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3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份额

的转出申请；

4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

准的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 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

会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 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最迟提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

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刊登重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七）声明

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制定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最迟应于调整生效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三、新增代销机构基本情况及业务联系方式如下：

中信证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A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电话：

010-84588888

传真：

010-84865560

联系人：陈忠

公司网址：

www.cs.ecitic.com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详情，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或致电本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9788

或

021-38789788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zhfund.com

）查询。

四、风险提示：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 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

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做理性的基金投资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

乐。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11

月

23

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旗下

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转换业务协议等，现将相关业务

开通情况公告如下：

一、从

2009

年

11

月

26

日起，方正证券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前端

代码：

398001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398011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前端代码：

398021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395001

）、中海蓝筹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398031

）及中海量化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代码：

398041

），仅限

前端收费模式。

方正证券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

81

家营业网点办理投资者的基金开户和开放式基金申购、

赎回、基金转换等业务。

二、本公司将同时在方正证券开通上述六只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相关业务规则如下：

（一）基金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一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二）适用范围

1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

2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持有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包括个人

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三）转换业务规则

1

、基金转换以基金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转换费计算采用单笔计算法。 投资者在

T

日多次转换的，

单笔计算转换费，不按照转换的总份额计算其转换费用；

2

、“定向转换”原则，即投资者必须指明基金转换的方向，明确指出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名称；

3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份额资产

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4

、基金份额在转换后，持有时间将重新计算；

5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所持任一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任何其他开放式基金

的基金份额，单笔转出最低申请份额为

50

份，同时，当某笔转换业务导致投资者基金账户内余额小于

10

份时，剩余部分的基金份额将被强制赎回；

6

、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10%

时，

为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视同基金赎回，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

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

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7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

状态；

8

、投资者只能在前端收费模式下进行基金转换。

（四）基金转换费及转换份额的计算

基金转换费用包括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1

、各基金的赎回费率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2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 max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0 ]

，即转入基金申

购费率高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如转

入基金申购费率不高于（含等于或小于）转出基金申购费率时，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为零。 各基金的申

购费率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3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收

费方式和费率水平， 但最迟应于新收费办法开始实施日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

上公告。

4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净转入金额

＝B×C×(1-D)/(1+G)

转出基金赎回费

＝B×C×D

转换补差费

＝[B×C×(1－D)/

（

1+G

）

]×G

转入份额

＝

净转入金额

/

转换申请当日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

B

为转出基金份额

C

为转换申请当日转出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

D

为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G

为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率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2

位，小数点后

2

位以后的部分舍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

资产记入基金财产。

（五）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投资者

T

日申请基金转换成功后，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T＋1

工作日为投资者办理减少转出基金份额、

增加转入基金份额的权益登记手续。 一般情况下， 投资者自

T＋2

工作日起有权赎回转入部分的基金份

额。

（六）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1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3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份额

的转出申请；

4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

准的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 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

会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 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最迟提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

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刊登重新开放基金转换的公告。

（七）声明

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制定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最迟应于调整生效前

3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三、新增代销机构基本情况及业务联系方式如下：

方正证券

住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

2

段华侨国际大厦

22-24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客户服务电话：

95571

公司网站：

www.foundersc.com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详情，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或致电本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9788

或

021-38789788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zhfund.com

）查询。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11

月

23

日

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生效。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２９０５－２９０８

室及

３０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２９０５－２９０８

室及

３０

层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批准设立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设立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４

］

２４

号文件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壹亿叁仟万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联系人：夏立峰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４２９８０８

股东名称及其出资比例：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９２３％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６９２％

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３８５％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

储晓明先生，董事长。 香港大学硕士。 现任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历任中国工商银行评估部处

长、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级干部、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

成赤先生，董事。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现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资金管理部总经理。 历任中国海洋石

油总公司计划资金部融资处处长、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资金融资部副总监。

陈浩鸣先生，董事，总经理。 中央财经大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历

任海洋石油开发工程设计公司经济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财务部保险处主管、资产处处长、中海石油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张志伟先生，董事。 复旦大学硕士。 现任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历任无锡国联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金融管理部经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彭焰宝先生，董事。 清华大学学士。 现任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历任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员、投资经理、投资部副总经理，国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兼证券投资部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先后任本公司投资总监（期间曾兼任中海优质成长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兼风控总监。

温天先生，董事。香港大学硕士、

ＡＳＯ

凯瑞商学院硕士。现任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中国地区负责人，兼任法国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注册于

卢森堡的私募股权基金

Ｏｒｉｅｎ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Ｃｈｉｎａ Ｆｕｎｄ

的董事。 历任北京、 上海主流新闻媒体财经节目负责

人、记者、主编，上海银行支行负责人（短期）、部门总经理，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产品部门负

责人、市场部门负责人和公司战略总监。

夏斌先生，独立董事。 硕士，研究员，教授。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 历任中国人民

银行总行处长、副所长，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非银

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

陈瑛明先生，独立董事。 复旦大学硕士。 现任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历任香港史密夫律

师行法律顾问、福建江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市新闵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李维森先生，独立董事。 悉尼大学博士。 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历

任山东社会科学院《东岳论丛》编辑部编辑、澳大利亚麦角理大学经济学讲师。

２

、监事会成员

朱恩惠女士，监事长。 本科，会计师。 现任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托管部经理。 曾任职于中信上海

信托投资公司财务部。

Ｈｕｍｂｅｒｔ ＧＡＲＲＥＡＵ ｄｅ ＬＡＢＡＲＲＥ

，监事。法国国籍，法国巴黎第九大学硕士。现任法国爱德蒙得洛希

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私人银行部高级副总裁。 历任

Ｎｅｕｆｌｉｚｅ

，

Ｓｃｈ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

，

Ｍａｌｌｅｔ

银行– 荷银集团 （法

国巴黎）私人银行业务专业银行资产组合经理，

Ｃｉ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èｒｅ

爱德蒙得洛希尔银行（法国巴黎）资产组合经

理。

王红女士，职工监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 现任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北京分公司

总经理。 历任辽宁省针棉毛织品进出口公司储运科科员、北京中盛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北京大地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市场营销部经理、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进入本公

司，历任北京管理总部副总经理、北京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北京分公

司总经理。

３

、高级管理人员

陈浩鸣先生，总经理。 简历同上。

顾建国先生，副总经理。中央财经大学学士，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投资

部副总经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计划财务处副处长、中保信托上海证券业务部副总经理、中保

信托上海地区总部总经理兼上海中山北路营业部总经理、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中山北路营业

部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方培池先生，副总经理。北京大学国际

ＭＢＡ

。历任北京第二机床厂财务处主任科员、轻工业部外事司财

务处处长、中美轻工业合作基金管理公司首席财务专家、深圳海王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深圳海王生物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总监并兼任监事。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进入本公司工作，曾任

总经理助理兼北京管理总部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李延刚先生，副总经理，加拿大国籍。 南京大学学士， 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硕士，注册金融分析师

（

ＣＦＡ

）。 历任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业务发展助理、业务发展经理、战略发展总监，伦敦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投资顾问、基金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进入本公司工作，曾先后任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投研中心总经理。

２

００９

年

４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宋宇先生，督察长。复旦大学学士，经济师。历任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副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研究发展部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今任本公司督察长。

４

、基金经理

欧阳凯先生，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 曾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总部从事债券研究、投

资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起进入本公司工作，历任固定收益部分析师、本基金基金助理，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今任本

基金基金经理。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李延刚先生，主任委员。 简历同上。

陈浩鸣先生，委员。 简历同上。

朱晓明先生，委员。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历任上海上实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投资经理、高级投

资经理、上实集团下属盛通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起进入本公司工

作，任投资管理部副总经理，曾兼任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今任投研中心副总经理、投资总监。

施恒新先生，委员。上海财经大学硕士。曾先后在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

司从事策略分析工作。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起进入本公司工作，历任首席策略分析师、研究总监。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今

任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朱劲松先生，委员。武汉大学经济学学士。历任中国保利集团金融部业务主管、君安证券（香港）有限公

司业务主管、 中煤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证券总部交易部负责人、 中海石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部经

理，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进入本公司工作， 任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至今任总经理助理兼风险管理部总经理、风

控总监。

陶林健先生，委员。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历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总部市场部投资经理助理、无

锡筑路机械厂管理部经理、中企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证券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钜鸿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证券投资部投资经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总部投资经理、客户资产管理总部投资经理。

２

００７

年

３

月起进入本公司工作，任分析师兼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任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３４

，

０１８

，

８５０

，

０２６

元

联系人：蒋松云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９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销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

１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２９０５－２９０８

室及

３０

层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５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３２８

联系人：周颖

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或（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２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５８

号远洋大厦

Ｆ２１８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４９３５８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２５２９２

联系人：邹意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９７８８

或（

０２１

）

３８７８９７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代销机构：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８

联系人：蒋松云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项俊波

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９５５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５６５４

联系人：王琳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８４２

联系人：曹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５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秦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０４９

联系人：王楠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孔丹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５８

公司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６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８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法兰克

．

纽曼（

Ｆｒａｎｋ Ｎ．Ｎｅｗｍａｎ

）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８８８８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０７１４

联系人：周勤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０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００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６０４１９９

联系人：汤嘉惠、虞谷云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２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０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无锡市县前东街

１６８

号

办公地址：无锡市县前东街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１６６２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０１６２

联系人：袁丽萍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１０－８２５８８１６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联系人：李良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１２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

０２１－５３８３１１６９

传真：

０２１－５３８５８５４９

联系人：李笑鸣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１３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胡长生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５３６

联系人：李洋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１４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１７８８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联系人：魏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１５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５８０８１８－２１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５６９４００

联系人：芮敏祺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１６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联系人：王序微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

１７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办公地址：广东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３６

、

３８

、

４１

和

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３０５

联系人：黄岚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１８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黄兴中路

６３

号中山国际大厦

１２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东路

１３９

号华能联合大厦

５

楼

法定代表人：陈学荣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６３４５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６５９３８

联系人：钟康莺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

１９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９９

号标力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２１

楼

法定代表人：兰荣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９７４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８６７

联系人：杨盛芳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０２５－８４４５７７７７－９５０

传真：

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８７９

联系人：张小波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２１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１

层

－２９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１

层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５６８８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５６９６５１

联系人：吴宇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９５５０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２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商旅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翠园路

１８１

号商旅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联系人：方晓丹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１２－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３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Ａ

座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１１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Ａ

座

法定代表人：刘军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３７１５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７８３７７１

联系人：俞会亮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９６５９８．ｃｏｍ．ｃｎ

（

24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南宝路

36

号证券大厦

4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4001

号时代金融中心

17

层

法定代表人：陆涛

电话：

0755-83025022

传真：

0755-83025625

联系人：张萍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228

公司网址：

www.jyzq.com.cn

（

25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59

号投资广场

18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区东方路

989

号中达广场

17

楼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电话：

021-50586660-8853

传真：

021-50586660-8881

联系人：李涛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588

公司网址：

www.longone.com.cn

（

26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38-45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

0755-82943666

传真：

0755-82943636

联系人：黄健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11

公司网址：

www.newone.com.cn

（

27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40

层

法定代表人：平岳

电话：

021-68604866

传真：

021-50372474

联系人：张静

客户服务电话：

400-620-8888

公司网址：

www.bocichina.com

（

28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裙楼

8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裙楼

8

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电话：

4008866338

传真：

0755-82433794

联系人：袁月

客户服务电话：

95511

公司网址：

www.pingan.com

（

29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10

、

24

、

25

层

办公地址：深圳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10

、

24

、

25

层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电话：

0755-82492000

传真：

0755-82492962

联系人：盛宗凌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555

，

95513

公司网址：

www.lhzq.com

（

3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2

号合景国际大厦

A

座

22-25

层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电话：

023-63721712

传真：

023-63786312

联系人：秦治国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96-096

公司网址：

www.swsc.com.cn

（

3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4

层、

28

层

A02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

021-68801217

传真：

021-68801210

联系人：张勤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01-001

公司网址：

www.essence.com.cn

（

3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电话：

021-68816000

传真：

021-68815009

联系人：刘晨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788

或

10108998

公司网址：

www.ebscn.com

（

33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308

号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308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电话：

0931-8888088

传真：

0931-4890515

联系人：李昕田

客户服务热线：

0931-4890619

、

4890618

、

4890100

公司网址：

www.hlzqgs.com

（

3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

层至

26

层

法定代表人：何如

电话：

0755-82130833

传真：

0755-82133302

联系人：齐晓燕

客户服务热线：

95536

公司网址：

www.guosen.com.cn

（

35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128

号

法定代表人：李玮

电话：

0531-82024184

传真：

0531-82024197

联系人：傅咏梅

客服电话：

95538

公司网址：

www.qlzq.com.cn

（

36

）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12

号中民时代广场

B

座

25

、

26

层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12

号中民时代广场

B

座

25

、

26

层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联系人：魏颖

电话：

0755-25832852

客户服务热线：

0755-25832583

公司网址：

www.firstcapital.com.cn

（

37

）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州市中山二路

18

号广东电信广场

36－37

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中山二路

18

号广东电信广场

36－37

层

法定代表人：李舫金

电话：

020－37865070

传真：

020－22373718-1011

联系人：罗创斌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133

公司网址：

www.wlzq.com.cn

（

38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233

号宏源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19

号

法定代表人：汤世生

联系人：李巍

电话：

010-88085338

传真：

010-88085240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00-562

公司网站：

www.hysec.com

（

39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福田区益田路与福华三路交界处深圳国际商会中心

48-50

层

法定代表人：杨小阳

电话：

0755-82026507

传真：

0755-82026539

联系人：刘权

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008

公司网站：

www.cjis.cn

（

４０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联系人：王邦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大街

２９

号

办公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

３

号

法定代表人：张志军

联系人：王兆权

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４２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６

、

１６

、

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雷波

联系人：金喆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２９０５－２９０８

室及

３０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

２９０５－２９０８

室及

３０

层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总经理：陈浩鸣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４２９８０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５２５

联系人：曹伟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廖海

电话：

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廖海、田卫红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原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无锡市新区开发区旺庄路生活区

办公地址：无锡市梁溪路

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彩斌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５８８８９８８ ８５８８７８０１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５８８５２７５

经办注册会计师：沈岩、李建

四、基金的名称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充分重视本金长期安全的前提下，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创造较高的稳定收益。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

债、可转债、可分离债，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可以通过参与新股、可转债、

可分离转债首发的投资方式来获取一级市场申购收益，提高基金收益水平。

本基金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债券资产（含短期融资券和资产证券化产品）

８０％－１００％

，股票、权证类

资产不超过

２０％

，权证资产占基金净值的

０－３％

。本基金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５％

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

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本基金

８０％

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类金融工具。

八、基金的投资理念

本基金的投资理念是基于宏观经济周期趋势性变化，进行自上而下的主动性投资。 在规避风险的前提

下，为投资者提供较高的稳定收益。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１

、一级资产配置

一级资产配置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 比较固定收益品种与一级市场申购预期收益率，确定进行一

级市场申购的资产比例，进行大类资产配置。

本基金在进行新股申购时，将结合金融工程数量化模型，使用中海基金估值模型等方法评估股票的内

在价值，充分借鉴合作券商等外部资源的研究成果，对于拟发行上市新股（或增发新股）等权益类资产价值

进行深入发掘，评估新股（或增发新股）等权益类资产一、二级市场价差。 同时分析新股（或增发新股）等权

益类资产融资规模、市场申购资金规模等条件，评估申购中签率水平，从而综合评估申购收益率，确定申购

资金在不同品种之间、网上与网下之间的资金分配，对申购资金进行积极管理，制定相应申购和择时卖出

策略以获取较好投资收益。

一般情况下，本基金对获配新股将在上市首日起择机卖出。 但若上市初价格低于合理估值，则等待价

格上升至合理价位时卖出，但持有时间最长不超过可交易之日起的

９０

个交易日。此外，为保证股票资产比

例不超过

２０％

，本基金在存在锁定期的交易品种所形成的股票资产合计达到基金净值的

１０％

时，将不再申

购存在锁定期的交易品种。 当通过发行市场申购、可转债转股所形成的股票资产合计达到基金净值的

１８％

时，将不再申购新股。

２

、久期配置

／

期限结构配置

（

１

）久期配置：基于宏观经济趋势性变化，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

利用中海宏观经济分析模型，确定宏观经济的周期变化，主要是中长期的变化趋势，由此确定利率变

动的方向和趋势。 根据不同大类资产在宏观经济周期的属性，即货币市场顺周期、债券市场逆周期的特点，

确定债券资产配置的基本方向和特征。 结合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债券市场资金供求分析，根据一定的

收益率模型为各种固定收益投资品种进行风险评估，最终确定投资组合的久期配置。

（

２

）期限结构配置：基于数量化模型，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

在确定组合久期后，通过研究收益率曲线形态，采用收益率曲线分析模型对各期限段的风险收益情况

进行评估，对收益率曲线各个期限的骑乘收益进行分析。 通过

ＡＡＭ

模型选择预期收益率最高的期限段进

行配比组合，从而在子弹组合、杠铃组合和梯形组合中选择风险收益比最佳的配置方案。

３

、债券类别配置：主要依据信用利差分析，自上而下的资产配置。

本基金根据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可转换债券、可分离可转债、资产支

持证券之间的相对价值， 以其历史价格关系的数量分析为依据， 同时兼顾特定类别收益品种的基本面分

析，综合分析各个品种的信用利差变化。 在信用利差水平较高时持有金融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可分离

可转债、资产支持证券等信用债券，在信用利差水平较低时持有国债，从而确定整个债券组合中各类别债

券投资比例。

本基金对于投资品种信用等级的投资限制如下：国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无限制；企业债券、公

司债券等信用债券投资范围限制为

ＡＡ

以上（含

ＡＡ

）的投资品种，信用评级低于

ＡＡ

的信用债券不得投资。

（本基金信用评级体系参见附录四）

４

、做市策略：基于各个投资品种具体情况，自下而上的交易策略。

为增加投资者利益和改善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本基金将根据自身持仓的公司债券的具体情况，

对一些公司债券的交易采取做市策略。

为适应中国固定收益市场快速发展的环境，提高固定收益市场流动性，上海证券交易所建设了“固定

收益电子信息平台”，引入一级交易商做市机制。 提高证券交易的效率和市场流动性，为国债等固定收益产

品提供了高效、低成本的批发交易平台。

本基金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综合电子平台上选择公司债券进行双边报价。 国内外各金融市

场做市交易策略的实证研究表明，做市交易策略可获得稳定的收益回报。

因此，本基金对于部分公司债券采取做市策略交易，一方面可以实现一定利润；另一方面可以增加公

司债券的流动性。

（

下转
C11

版
）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号）

重要提示

投资有风险
，

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招募说明书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
，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

基金合同是约
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

、

义务的法律文件
。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
，

即
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

，

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
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

，

并按照
《

基金法
》、《

运作办法
》、

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
权利

、

承担义务
。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

应详细查阅基金合
同

。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

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
现截止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